




第三条 项目实施进度及完成期限

第四条 项目成果及验

相关资料调研与汇编：合同签订后 30 日 历天内完成

初步成果交换意见 会：合同签订后 50 日 历天内完成

项目专家评审会：合同签订后 60 日历天内完成

项目成果交付：合同签订后 80 日历天内完成

收

4.1 乙方按国家规定的数量递交规划成果。

规划成果主要包括规划文本 、 图件、 附件；根据《河南省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
导则(第二次修订)》要求，规划成果分为报批版和公示板。

报批版村庄规划成果主要由规划文本、 图件、 表格、 数据库、 附件组成，主要

用于市县政府进行审批。
公示版村庄规划成果以简洁易懂， 方便好用的原则， 根据不同的村庄类型， 对

报批版成果进行简化，主要由规划文本、图件和表格构成。该成果主要供村民使用。
4 .1.1.规划文本
包括总则、村域规划、居民点规划、近期建设项目、规划实施保障等。

4.1 .2.图件
村域现状图 、 村域用地规划图、居民点建设规划图、道路交通规划图、 市政工

程综合规划图等。

4.1.3.其它：表格、数据库、附件、说明书以及《河南省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导
则(第二次修订)》要求的其它资料。

4.1.4.成果提交要求：
全部设计成果：纸质成果6套；制作成电子文件(光盘格式2套)。
电子文件格式：规划文本文件采用 WORD格式文件；规 划图件文件采用 CAD格 式

或 JPG文件， 其他图形文件可采用CAD格式或 JPG格式；演示文件采用 PPT格式文
件。

4.2项目成果采用召开评审会的方式进行验收。甲方应在评审会结束3个工作日
内以书面形式将评审意见反馈乙方，如甲方认为不符合要求，应提供书面修改意见。
双方另行约定完成修改及交付的时间。

乙方应在评审纪要反馈后3日 内，根据评审会专家意见及评审纪要，按照相关
规范修改完善，并提交修改后成果进行审查。

乙方提交的成果要符合《河南省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导则(第二次修订)》 及
国家、省市出台的其它相关规范、规定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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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

5.1依据“鄢陵县城乡规划事务中心鄢陵县2022年度村庄规划编制项目(第四
批)第一标段 ” 中标结果，本合同的设计总费用为人民币壹佰零肆万陆仟元整(小
写： 1046000.00元整)人民币(包括方案初审、评审等专家咨询费用等)。

5.2付 款方式： 费用分三次支付(具体支付时间根据财政支付进度为准)。
( 1)交付初步成果时，支付第一次费用， 占合同额 30%,取整即人民币叁拾壹

万叁仟捌佰元整(￥ 313800.00 元整 );

(2 ) 交付评审通过后的成果时 ， 支付第二次费用 ， 占合同额 40%, 取整即人民

币肆拾壹万捌仟肆佰元整(￥ 418400.00 元整 );
(3 ) 交付最终成果并经上级部门批复后，支付第三次费用，占合同额 30%,取

整即人民币叁拾壹万叁仟捌佰元整(￥ 313800.00 元整 )。

第六条 双方责任

6.1甲方责任

6.1.1甲方应指派专人负责联系和协调本合同履行的全过程，如合同履行期间更
换相应人员需书面告知乙方；

6.1.2 甲方应按下表及时向乙方提供所需技术基础资料，并对其完整性、正确性

及时限负责；

序

号

有关事
资料及文件名称 份数 提交日期

宜

1 1规划村庄“三调数据” 合同签订后五日内

2 其他相关资料 1 合同签订后五日内

6.1.3甲 方应协助乙方进行现状调研和相关资料收集， 配合乙方组 织相关单位的

座谈会，并为乙方在现场工作期间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；
6.1 .4甲方应根据乙方工作进度要求及时组织项目 各阶段成果的汇报、 审查、研

讨、公示及公众咨询等工作，乙方应于需甲方 配合工作的各阶段工作开始前3个工

作日以书面形式告知甲方准备， 甲方应于各阶段工作完成后3个工作日 内将审查和

征询意见 以书面形式提交给乙方；

6 .1.5甲方变更本合同约定的内容或对所提供资料作较大修改时， 应于确定变更
或修改之 日 起3个工作日 内书面告之乙方，并由甲、 乙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，
重新明确有关条款。

6.2乙方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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